
—1—

                                                 

苏教办人函〔2019〕3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省教育厅评审

专家库成员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评审项目管理，从更广范围内遴选优秀

人才参与评审工作，防范廉政风险，提高评审质量，维护省教育

厅评审项目权威性和评审结果的公信力，根据省教育厅党组和省

纪委监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要求，经研究，决定组建省教

育厅评审专家库。为做好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专家库成员构成及名额分配

根据评审工作需要，评审专家库成员主要从全省教育系统推

荐产生，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各学段，涵盖中小学和高校各专业学科的教学、科

研人员，以及从事党建、组织、宣传、思政、学生工作、国防教

育、语言文字、对外交流等工作的教育管理人员（可单独推荐，

也可从相关“双肩挑”学科专家中兼报）。各地各校推荐名额分

配见附件 1-1、1-2。

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加强交流合作，此次专家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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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重吸收企业行业专家和省外专家。各地各校在对照条件推荐

本地本校专家的同时，要在相应学段、相关学科推荐一定数量的

企业专家和省外专家，推荐名额分别控制在本地本校相应学段或

相关学科推荐名额的 10%和 20%以内。

根据严格把关、优中选优的原则，各市可在推荐的专家中推

举不超过 10%的人员为评审专家组长人选，“双一流”建设高校

和其他高校可分别按照不超过 20%和 10%的比例推举。

二、专家库成员基本条件

1. 政治坚定。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产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业务精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长期活跃在教学、

科研、生产和管理一线，治学严谨、学风优良，成果丰硕、经验

丰富,在各自专业领域中有较高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在高校和企

业任职的专家须受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5年（含）以上，在中小

学、幼儿园和中职校（含五年制高职校）任职的专家须受聘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 2年（含）以上。因特殊专业需要或业绩特别突出

的，经省教育厅审批同意，职务等级或任职年限可适当放宽。

3. 作风过硬。遵纪守法，作风正派，能秉持专业精神，发

挥专业、职业和经验优势，承诺以独立身份、负责任地行使评审

把关职责；坚持廉洁自律，自觉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4. 身体条件。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周岁（1959

年 4月 1日之后出生），院士及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目的专

家年龄可放宽到 70周岁（1949年 4 月 1日之后出生），能够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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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承担评审工作安排。

三、推荐工作要求

各地各校要在广泛宣传、充分酝酿、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认

真做好推荐工作，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要对推荐人选在政治

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从严要求。在以往各类评审工

作中出现过失误或违纪情况的，一律不得推荐，宁缺毋滥。

请各地各高校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前将《省教育厅评审专

家库成员推荐名册》（附件 2）盖章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报省教

育厅人事处，联系人：蔡公煜，联系电话：025-83335135、

13801588809，寄送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 1305室，电子

邮箱：jytrsc@ec.js.edu.cn。

附件：1. 省教育厅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名额

      2. 省教育厅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名册（样表）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 3月 27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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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省教育厅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名额
（设区市）

地 区

各学段学校推荐名额

合 计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职

（含五年制高职）

南京 60 90 90 130 90 460

无锡 40 80 80 120 80 400

徐州 40 90 90 130 90 440

常州 40 70 70 110 70 360

苏州 50 90 90 130 90 450

南通 40 80 80 120 90 410

连云港 40 80 80 110 80 390

淮安 30 80 80 110 80 380

盐城 40 80 80 120 80 400

扬州 30 60 60 100 60 310

镇江 30 60 60 100 60 310

泰州 30 70 70 110 60 340

宿迁 30 70 70 110 70 350

合 计 500 1000 1000 1500 1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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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省教育厅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名额

（高校）

学校类别 推荐名额

本科院校

“双一流”建设高校 80

其他博士授予权高校 50

其他本科院校 35

独立学院 5

高职高专院校

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 45

其他高职高专院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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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江苏省教育厅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名册
（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最高学历 任教学段 任教学科 工作单位 职称
职称取

得时间

人才

项目

称号

地区
手机

号码

是否

兼推

为管

理类

专家

党政

职务

是否推荐

为专家组

组长人选

说明：1. 相关栏目说明参见附件 2-3选填；
          2. 地区按本市、外省、企业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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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江苏省教育厅评审专家库成员推荐表
（高校）

填报学校（盖章）：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最高学位

从事学科

（学科门

类-一级学
科-）

从事

专业

（二

级学

科）

工作

单位
职称
职称取得

时间

人

才

项

目

称

号

地区

手

机

号

码

是否兼推

为管理类

专家

党政

职务

是否推

荐为专

家组组

长人选

说明：1. 相关栏目说明参见附件 2-3选填；
          2. 地区按本校、企业、外省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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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填表说明

一、学科专业分类（单选）

1. 幼儿园：学前教育

2. 中小学：语文、数学、英语、外语（其他语种）、物理、化学、生

物、道德与法治、政治、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活动、

信息技术、劳动与技术、通用技术、科学、特殊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德

育管理（少先队、共青团工作）、教育管理

3. 中职校：德育、语文、数学、物理、英语、外语（其他语种）、历

史、地理、农林牧渔、资源环境、能源与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

石油化工、轻纺食品、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医药卫生、生活服务、财经

商贸、旅游服务、文化艺术、体育与健身、教育与心理、司法服务、公共

管理与服务、德育管理（共青团工作）、教育管理、农村和社区成人教育

4. 高校（含高职）：按 13个学科门类填写，（1）哲学；（2）经济学；

（3）法学；（4）教育学；（5）文学；（6）历史学；（7）理学；（8）工学；

（9）农学；（10）医学；（11）军事学；（12）管理学；（13）艺术学，并

具体到相应专业类。

二、人才项目称号分类（单选，选最高）

1. 基础教育（含中职）专家人才项目包括：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省

特级教师、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省教学名师等国家级和省级项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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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2. 高校（含高职）专家人才项目包括：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千

人计划、万人计划、省“333工程”一层次、省“333 工程”二层次、省

“双创人才”、省“双创团队”领军人才、江苏特聘教授、省教学名师等

国家级和省级重点项目人才。

三、管理专家分类（单选）

（1）党建工作

（2）组织工作

（3）宣传工作

（4）思政工作

（5）学生工作

（6）国防教育

（7）语言文字

（8）对外交流

（9）社区教育

（10）其他


